
第 ４５ 卷第 ８ 期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５，Ｎｏ．８
Ａｐｒ．，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２４＆ＺＤ１０８，２３＆ＺＤ１０３）；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２０２２ＹＦＦ１３０２２００）；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２０２３ＨＨＺＸ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５⁃２０；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５⁃０１⁃２０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ｈａｎｚｈａｎｇ＠ ｎｗａｆｕ．ｅｄｕ．ｃｎ

＃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尚未含中国台湾统计数据，中国香港和澳门统计数据已并入广东省。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０３ ／ ｊ．ｓｔｘｂ．２０２４０５２０１１５６

汪宗顺，岳超，杨红强，李强，张寒．基于水资源成本约束视角的中国造林增汇研究．生态学报，２０２５，４５（８）：３６５９⁃３６７１．
Ｗａｎｇ Ｚ Ｓ，Ｙｕｅ Ｃ，Ｙａｎｇ Ｈ Ｑ，Ｌｉ Ｑ，Ｚｈａｎｇ Ｈ．Ｈｏｗ 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ｂ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５，４５（８）：３６５９⁃３６７１．

基于水资源成本约束视角的中国造林增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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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造林增汇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已经将扩大森林面积确定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策略之一。
但已有研究多从自然条件出发识别可造林区域，而忽视了经济因素特别是水资源成本对造林的约束。 基于 ＧＩＳ 数据和统计数

据，将水资源成本纳入造林经济决策模型，评估其对中国自然和经济双重可行的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
中国自然和经济双重可行的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分别为 １５０９．３１ 万 ｈｍ２和 ７５．１８ Ｍｔ ＣＯ２ ／ ａ，水资源成本会导致两者分别减少约

５０％和 ３０％，产生了显著的约束作用。 （２）在水资源成本约束下，当前中国碳市场仅能促使造林增汇的碳中和贡献从 ３．１６％—
４．９１％提升到 ３．７５％—５．８３％，激励作用比较有限。 （３）水资源成本约束下的中国再造林碳汇潜力为 ４３．０７ Ｍｔ ＣＯ２ ／ ａ，高于新造

林。 并且水资源成本导致再造林碳汇潜力下降幅度为 ２７．５４％，低于新造林的 ３８．９１％，对再造林碳汇潜力的约束作用弱于新造

林。 综上，应尽快将水资源成本纳入造林决策之中，并完善碳交易市场体系，重点发挥再造林的增汇优势。 研究对提高中国土

地资源利用效率、制定灵活的生态修复政策以及科学认知和发挥造林增汇的碳中和贡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造林；碳汇潜力；水资源成本；碳中和；造林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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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在 ２１ 世纪中叶前后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把提升森林碳

汇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１］。 其中造林作为增汇潜力最大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比技术减排

路径更具有成本有效性［２］，已经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策略之一［３］。 但造林活动既对实施区域的降

水量等自然条件要求严格，还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等经济要素［４］。 因此，满足自然可行性的造林

区域并不一定具有经济可行性。 但已有研究通常仅从自然可行的视角对中国可造林区域进行识别［５］，忽略

了经济因素对造林活动的限制，从而可能导致夸大中国可造林面积及造林碳汇潜力。 更重要的是，大规模造

林会占用大量的水土等自然资源，甚至可能导致区域的水资源短缺［６］，但这种水资源成本却被相关研究和政

策制定者们忽视了［７］。 为此，在“双碳”战略布局下，探究水资源成本如何约束中国造林增汇活动成为学者们

广泛讨论和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议题。 厘清该问题既有助于科学认知中国造林的碳中和贡献，还能为合理利

用土地资源以及制定灵活的生态修复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识别可造林区域是发挥造林增汇作用的重要前提，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自然可行［５］ 或经济可行两种视

角［８］进行识别。 其中前者根据长期的降水和气温等多种自然条件的约束对可造林区域进行筛选，而后者则

将造林的成本与收益纳入造林决策之中，从而求解可造林面积。 从测算结果上看，当前研究普遍认为中国未

来可供造林的土地面积有限［９］，且受到降水量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附近［１０］。 在此基础上，学
者们多基于样地清查法构建林木生长方程，通过林龄的变化预测了中国未来造林的碳汇潜力［１１］。 目前，大多

数研究发现中国造林具有一定的增汇潜力，但因碳库选择的差异导致了测算结果的不同［１２—１３］。 具体而言，已
有研究主要以地上和地下林木的生物量碳为主要核算对象［１４］，也有学者关注了土壤碳库，其中少部分研究认

为造林会导致土壤有机碳减少［１５］，而更多研究认为造林会引致土壤产生显著的碳增汇效应［１６］。 近些年，林
产品的碳储存功能和对高排放材料的替代减排作用也越来越得到重视［１７］。 最后，还有少数研究关注了死亡

有机质碳库［１８］。 值得注意的是，造林虽然具有显著的增汇作用，但大规模植树造林可能会对当地生态系统造

成复杂且难以逆转的影响［１９］，特别是对区域水资源的负向影响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２０］。 相关研究认为

造林增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水和碳的单向交换关系，由此导致的干旱可能会增加树木死亡的风险［２１—２２］。
不过这种负向影响在造林决策中往往被相关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忽视，从而导致实施的环境政策效果不理想，
难以产生可持续的生态效益［２３］。 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并未重视造林过程中的水资源成本约束，即使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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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测算了造林导致的水资源成本［２４］，但并未评估其对造林活动的约束程度。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中国可造林区域识别和造林碳汇潜力评估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但仍存在以下不

足。 首先，对中国自然和经济双重可行的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关注不够，特别是忽视了水资源成本的约束作

用。 其次，造林包括新造林和再造林，两者在学理内涵与实践逻辑上存在差异。 但已有研究多笼统探讨造林

问题，对造林形式的结构性差异关注不够。 最后，较少研究把土壤碳收益作为经济收益纳入造林决策模型，可
能导致对经济可行造林区域的识别出现偏差。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 ＧＩＳ 数据和统计数据，将水资源成本纳入

造林经济决策模型，评估其对中国自然和经济双重可行的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使用遥感数据、统计数据和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中国潜在造林地及其气候生产潜力 ３０ ｍ 栅

格数据集”源自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ｏｄｏｉ．ａｃ．ｃｎ）。 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数据产品（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ＬＵＣ） 包括 ２０２０ 年的 ＧＬＣ ＿ＦＣＳ３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ｃａｓｅａｒｔｈ． ｃｎ） 和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ｏｍ）两种。 前者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制，后者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研

制。 各省（市、自治区）的优势树种来自《全国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报告》，其对应的林木生长方程参数取值参

考付晓等［２５］的研究，对应的轮伐期取自中国林业行业标准（ＬＹ ／ Ｔ ２９０８—２０１７）。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研究

采用的两种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最新年份为 ２０２０ 年，因此为匹配该数据，相关统计数据也采用 ２０２０ 年的值。
其中木材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源自《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当量因子法需要用到的粮食价格、产量

和播种面积数据分别源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２０２１》和《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计算耕地和草地

产出用到的当量因子系数和转化系数均取自谢高地等［２６］。 各省（市、自治区）造林初始成本、管护成本和水

资源机会成本数据主要源自 Ｃａｏ 等［２７］，其中水资源成本采用水价和耗水量计算获得，前者由资源稀缺模型计

算，后者由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等 ７ 种蒸散发模型进行计算［２４］。 ０—２０ ｃｍ 的土壤碳密度数据源自《２０１０ｓ 中国

陆地生态系统碳密度数据集》 ［２８］，其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公开发表的历

史文献数据资料以及相关实验监测数据整理而得，包括 ４３５６ 条文献数据和 １８０ 条试验监测数据，从国家生态

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ｅｒｎ．ｏｒｇ．ｃｎ）下载。 部分缺失值采用相邻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值代替。 同时，
为便于比较和分析，本研究涉及到的各种价格和成本等数据均采用相关价格指数换算为 ２０２０ 年的真实值。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可造林土地识别

基于土地类型和造林形式，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识别出满足水热等严苛条件的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土地（见
图 １）。 首先，对 ＧＬＣ＿ＦＣＳ３０［２９］和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３０］两种 ３０ ｍ 高空分辨率的 ＬＵＣ 产品分别进行重分类，各自获

得林地、草地和耕地三种土地类型。 进一步采用栅格计算器进行处理，获得土地类型的叠加图层，再对获取的

结果进行重分类，最终分别得到草地和耕地两种土地类型。 其次，基于中国潜在造林地及其气候生产潜力

３０ ｍ栅格数据集［５］，获得中国潜在新造林土地与再造林土地的空间分布，即造林形式图层。 最后，将上述步

骤获得的土地类型图层和造林形式图层，采用栅格计算器进行处理，并对所得结果进行重分类，最终获得中国

自然可行的造林土地，包括新造林草地、新造林坡耕地、再造林草地和再造林坡耕地四种类型。 其中新造林是

指在之前不是林地的土地上造林，不过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仅根据 ２０２０ 年数据对新造林土地进行

识别，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定义有一点差别，但徐进勇［５］认为该差别导致的误差很小。
１．２．２　 造林经济决策模型

假设在识别出的自然可行的土地上进行造林，树种为各省（市、自治区）的优势树种。 由于造林活动涉及

到土地利用的转换和经济要素的投入，所以只有当造林的净现值（Ｎｅ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ＮＰＶ）大于或等于 ０ 时，
造林才是自然和经济双重可行的（后文简称双重可行的），造林碳汇才能被供给［３１］。 ＮＰＶ 表示造林产生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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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自然可行的可造林土地识别

Ｆｉｇ．１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ＬＣ＿ＦＣＳ３０：全球 ３０ｍ 精细地表覆盖产品；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３０ｍ 全球地表覆盖数据

现值，计算公式如下：
ＮＰＶ＝ＰＶ－Ｃ （１）

式中，ＰＶ 表示造林产生的收益现值，Ｃ 表示造林产生的成本现值。 其中造林收益由木材收益现值 ＰＶＦ 和碳汇

收益现值 ＰＶＣ 两部分构成，计算公式如下：
　 　 　 　 ＰＶ ＝ＰＶＦ＋ＰＶＣ

＝
ＰＦｖ（Ｔ）ｅ

－ｒｄＴ

１－ｅ－ｒｄＴ
＋ＰＣ

∫ Ｔ
０αｖ′（ ｔ）ｅ

－ ｒｃ＋ｒｄ( ) ｔｄｔ－αβｖ（Ｔ）ｅ－ ｒｃ＋ｒｄ( ) Ｔ

１－ｅ－ｒｄＴ
＋θ ∫ ５０

０ ｃｓｅ
－ ｒｃ＋ｒｄ( ) ｔｄ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式中，ＰＦ 表示木材的价格，取近三年木材销售平均价格，Ｔ 表示优势树种的林木轮伐期。 ｒｄ 表示金融贴现率，
取值 ５％［３２］。 ｖ（ ｔ）表示林木生长方程，采用 Ｃｈａｐｍ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函数形式。 ＰＣ 表示碳价，根据中国当前碳市场

交易价格取值约为 ７０ 元 ／ ｔ ＣＯ２，ｖ′（ ｔ）表示 ｖ（ ｔ）的导数，ｒｃ 表示碳实物的贴现率，用以反映应对气候变化的紧

迫性，取值为 ２％［３３］。 ｃｓ 表示进行造林后，０—２０ ｃｍ 土壤层有机碳密度的年均变化速率，由造林前后土地类型

的土壤有机碳密度决定。 而且根据已有研究［３４］，土壤碳库在造林后的 ５０ 年内基本趋于稳定，因此本文对造

林后土壤碳动态的模拟期限共 ５０ 年。 θ 是二氧化碳和碳的质量比，取值 １１ ／ ３。 分母 １－ｅ－ｒｄＴ表示把单个轮伐

期的收益扩展到无限个轮伐期。 α 表示将林木的蓄积量转换为二氧化碳量的系数；β 表示林木被采伐后释放

碳的比例，两者的计算公式如下：
α＝ＢＥ×ＳＶ× １＋ＲＳ( ) ×ＣＦ×θ （３）

β ＝ ∑
Ｋ

ｋ ＝ １

δｋ
ｒｃ ＋ δｋ

γｋ （４）

式中，ＢＥ 表示生物量扩展系数，ＳＶ 表示木材密度，ＲＳ 表示“根冠比”，ＣＦ 为含碳率，取值均参考《森林经营项

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和已有研究［３５］。 （４）式中，释放碳的程度与采伐后林木的去向 ｋ、比例 γｋ 和衰败率 δｋ
相关，取值参考已有研究［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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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者的造林成本现值 Ｃ 包括初始成本现值 ＣＯ、管护成本现值 ＣＨ、土地资源的机会成本现值 ＣＵ 以

及水资源的机会成本 ＣＷ。 其中将土地和水资源的机会成本定义为占用土地和水在其他用途上产生的收益或

者产生的价值［３７］。 Ｃ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Ｃ＝ＣＯ＋ＣＨ＋ＣＵ＋ＣＷ ＝
Ｃｏ＋∫ Ｔ

０ｈｅ
－ｒｄｔｄｔ＋∫ Ｔ

０ｕｅ
－ｒｄｔｄｔ＋Ｃｗ

１－ｅ－ｒｄＴ
（５）

式中，Ｃｏ 为造林初始成本，包括整地、种植和施肥等活动的费用，发生在造林当年。 ｈ 主要包括防止病虫灾害

等发生的投入费用，发生在造林后的每一年；而 ｕ 表示土地资源的机会成本，采用土地的净经济收益进行衡

量［３８］；坡耕地或草地的净收益由其产出和投入成本进行计算，其中坡耕地的经济产出采用旱地和水田的平均

产出，包括食物和原材料供给的经济价值［３９］，根据当量因子法计算［２６］。 而草地的产出则根据其与耕地的产

出关系系数进行转化。 坡耕地的投入成本借鉴 Ｇｅ 等［４］的做法，将产出的部分比例作为投入的成本。 草地的

投入成本则源自 Ｃａｏ 等［２７］的研究成果。 Ｃｗ 表示水资源使用的机会成本，采用耗水量和当地水资源的价格进

行计算［４０］。
最后，将各区域的经济变量参数代入模型（１），计算得到其对应的净现值，当该值大于等于 ０ 时，其造林活动

才是双重可行的，据此识别出中国自然和经济双重可行的造林区域。 而当 Ｃｗ 为 ０ 时，模型（１）则描述的是不存

在水资源成本约束的情景。 以上模型的设定和推导主要参考了 Ｇｅ 等［４］的研究，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图 ２　 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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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自然可行视角

２．１．１　 自然可行造林面积

图 ２ 展示了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土地分布情况。 结果显示，中国自然可行造林土地的分布会受到降水量

的调节，且对新造林土地的分布影响更加显著。 同时，其集中分布在少数省（市、自治区），并在造林形式和土

地来源上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具体而言，从空间布局上看，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土地主要分布于

４００ ｍｍ等降水量线两侧。 其中新造林土地在北方主要分布于 ４００ ｍｍ 等降水量线的西侧，在南方主要位于该

线的两侧；而再造林土地主要位于 ４００ ｍｍ 等降水量线东侧。 从区域上看，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位于前三，
均以新造林草地为主，其他区域则以再造林草地为主，而坡耕地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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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看，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土地面积约为 ６６５７．５７ 万 ｈｍ２，仍有一定开发空间。 其中内蒙古、西藏、
云南、四川和甘肃的可造林土地面积分别排名前五，合计占比约 ５５．３８％。 从造林形式上看，新造林土地和再

造林土地面积的占比分别为 ５９．５５％和 ４０．４５％，内蒙古和云南分别是新造林和再造林土地面积最高的地区。
从土地类型上看，草地面积约为 ６０７７．６６ 万 ｈｍ２，占比为 ９１．２９％，说明草地是主要的自然可行的造林土地类

型。 其中，草地面积排名前三的是内蒙古、西藏和四川，坡耕地面积排名前三的则是云南、四川和贵州。 本研

究结果说明，中国仍有一定自然可行的造林土地有待充分利用，特别是以草地为主的新造林土地有待开发。
２．１．２　 自然可行造林碳汇潜力

图 ３ 显示了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分布，整体上，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固碳速率为 ２０４．８９ Ｍｔ
ＣＯ２ ／年。 根据于贵瑞等［４１］的研究，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生态系统固碳速率需要由 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６０ 年实现

９．０４—１４．０４ 亿 ｔ ＣＯ２ ／年的额外增量。 据此可以计算得到造林增汇能够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生态增汇目标做

出的贡献率为 １４．５９％—２２．６６％。 因此，即使将中国自然可行的土地全部用于造林也不能实现碳中和生态系

统增汇目标的 １ ／ ４。 这说明中国仍有一定的造林碳汇潜力尚未发挥，但政策制定者也应客观地看待其能够产

生的碳中和贡献，避免夸大其作用，导致盲目开展造林活动。 图 ３ 显示，再造林的固碳速率为 １００．４３ Ｍｔ ＣＯ２ ／
年，且再造林的面积仅是新造林的 ６７．９２％，所以算得再造林的增汇强度约为新造林的 １．４２ 倍。 因此再造林

具有更强的增汇优势，是发挥中国造林碳汇潜力的关键造林形式。 从区域上看，增汇潜力排名前三的省（市、
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西藏和广西，是中国实现造林增汇的主要对象，但前两者以新造林为主，后者以再造

林为主，反映了不同区域间造林增汇在形式上的差异。

图 ３　 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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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报告了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在碳库构成上的差异。 结果显示，中国造林碳汇潜力主要由林

木生物量碳驱动，而土壤碳的贡献较小，并且由采伐导致的碳排放会显著降低造林的增汇效应。 具体而言，林
木生物量碳的占比最高，而采伐后释放碳约占其 ３５．３８％，反映了采伐活动导致较高的碳成本［４２］。 同时，造林

会提升土壤有机碳的储量，不过其只占林木生物量碳的 ８．７９％，原因是其在造林后的 ５０ 年左右就基本稳定。
其中在宁夏、陕西、甘肃和山西等水热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进行造林，会显著提升其土壤碳库，这与 Ｈｏｎｇ
等［１６］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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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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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自然和经济双重可行视角

２．２．１　 双重可行造林面积

　 　 表 １ 显示了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面积情况。 可以发现，在无水成本约束情景下，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面

积共约 １５０９．３１ 万 ｈｍ２，占自然可行造林面积的比例为 ２２．６７％，不足 １ ／ ４。 数量上如此大的反差，说明由于造

林的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大量的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土地不具备经济可行性，这也侧面解释了中国开展造林

活动积极性低的原因。 同时，该结果也说明若造林活动不考虑经济条件的约束，会显著夸大中国可造林的面

积。 其中，草地占比为 ７５． ４３％，是双重可行造林的主要土地类型。 再造林面积为 １１６４． ９２ 万 ｈｍ２，占比

７７．１８％，是双重可行造林的主要形式，这与自然可行的结果相反，说明成本收益对新造林的约束更强。 从区

域上看，中国双重可行造林的土地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和广东等水热条件较好的省（市、自治

区），这与已有研究发现相符［２５］。

表 １　 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面积 ／ 万 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新造林坡耕地
Ｓｌｏｐｉｎｇ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新造林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再造林坡耕地
Ｓｌｏｐｉｎｇ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再造林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合计
Ｔｏｔａｌ

上海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３８
海南 ０．０４ ０．３８ ０．２６ １．５５ ２．２３
江苏 ０．５６ ２．０５ ０．２８ ０．８３ ３．７３
台湾 ０．１１ ０．９３ ０．８５ ４．２０ ６．０９
安徽 ０．８７ ３．６４ ４．０７ ９．０４ １７．６２
湖北 ５．７０∗ １７．５４∗ ２３．２４
重庆 １２．７２∗ ２７．６９∗ ４０．４１
浙江 １．３９ ２．８３∗ １３．１７ ２３．２４∗ ４０．６２
河南 １．９９ １２．５２ ４．３５ ２９．５６ ４８．４２
山东 ２．９２ ２１．６１ ２．３５ ２５．１８ ５２．０６
江西 １．３４ ４．０４ ６．６８ ４０．２４ ５２．３０
福建 １．５３ ２．３０ １４．３９ ６１．０５ ７９．２６
广东 １．５９ ５．９１∗ ９．２７ ７４．６１∗ ９１．３８
湖南 ３．３０ ５．４２ １６．４２ ７０．２４ ９５．３８
广西 ３．９２ ３．１７ ２７．０２ ７０．３８ １０４．５０
贵州 １５．２５ ３１．６７ ５３．３３ １８４．０５ ２８４．３０
云南 ２３．５１∗ １７０．８４∗ ９６．４２∗ ２７６．６４∗ ５６７．４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６．７４ ２６７．６５ ２９４．０９ ８７０．８３ １５０９．３１

　 　 上标“∗”表示这些土地在水资源成本约束后进行造林不再具有经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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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也显示，在有水成本约束情景下，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面积约为 ７７１．６７ 万 ｈｍ２，占自然可行造林面积

的比例为 １１．５９％，仅是无水成本约束情景的 ５１．１３％。 因此，水成本会导致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减少一半左右，
这说明了水资源成本的存在对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具有显著的约束作用。 其中草地占比 ７５．７３％，仍是中

国双重可行造林的主要土地类型。 再造林面积为 ６４８．７８ 万 ｈｍ２，占比 ８４．０７％，高于新造林，主要分布在贵州、
广西和福建三省（市、自治区）。 而且水资源成本约束导致中国双重可行的再造林面积下降了 ４４．３１％，低于

新造林 ６４．３２％的下降幅度。 说明从面积上看，再造林具有更强的增汇优势，而且受水资源成本的约束更小，
是中国未来造林增汇的主要方式。 从区域上看，贵州、广西、湖南、福建和江西是提升中国双重可行造林碳汇

潜力的主要区域。 比较而言，４００ｍｍ 等降水量线西侧的大多数省份只满足造林的自然可行性，而不具有经济

可行性，对于这些地区，即使不考虑水成本的约束，未来也不应成为中国造林的主要区域。 而水资源成本对该

线东部的部分地区存在一定的约束作用，具体而言，水成本约束导致广东和浙江的草地、云南的草地和坡耕

地、湖北以及重庆的坡耕地不再具有造林的经济可行性，其中云南省和广东省的面积占比最多，是水成本约束

的主要地区。 上述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降水量和水成本两种条件对造林活动约束作用的差异。

图 ５　 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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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１００ 万 ｔ

２．２．２　 双重可行造林碳汇潜力

图 ５ 显示了中国由坡耕地新造林、草地新造林、坡耕地再造林和草地再造林产生的双重可行的造林碳汇

潜力情况。 可以发现，在无水成本约束情景下，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为 ７５．１８Ｍｔ ＣＯ２ ／年，占自然可行

的造林碳汇潜力的比例为 ３６．６９％，即有超过 ３ ／ ５ 的自然可行造林碳汇潜力不具有经济可行性，并且其对中国

碳中和生态增汇目标的贡献率下降到 ５．３５％—８．３２％。 说明若不考虑经济条件对造林的约束，会显著夸大中

国造林的增汇潜力及其碳中和贡献。 从造林形式上看，再造林是发挥中国双重可行造林碳汇潜力的主要方

式，其占比约为 ７９．０７％，远高于新造林。 从区域上看，广西、云南、贵州、河南和山东排名前五，其占比之和约

为 ７２．９０％，说明西南地区是中国进行双重可行造林增汇活动的主要区域。
在有水成本约束情景下，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为 ５２．６８ Ｍｔ ＣＯ２ ／年，占自然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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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 ２５．７１％，是无水成本约束情景下的 ７０％，其对碳中和的贡献率下降到 ３．７５％—５．８３％。 因此，水成本

会导致中国双重可行造林碳汇潜力减少 ３０％左右，低于造林面积的减少幅度。 这说明水资源成本会显著约

束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忽略水成本的约束则会夸大造林增汇对碳中和的贡献。 从区域上看，广西、
贵州、山东、河南和福建的占比之和高达 ８２．１４％。 从造林形式上看，再造林的造林碳汇潜力为 ４３．０７ Ｍｔ ＣＯ２ ／
年，占比为 ８１．７５％，其中广西、贵州和河南排名前三。 并且水资源成本约束导致中国双重可行的新造林碳汇

潜力下降 ３８．９１％，高于再造林 ２７．５４％的下降幅度。 说明从造林碳汇潜力上看，再造林更具有比较优势，而且

水资源成本对其约束更小，是未来中国造林增汇的主要方式。 并且 Ｇｅ 等［４］ 认为云南省是中国最适合进行造

林增汇的地区，但本研究发现，在考虑水成本后，在该地区造林并不具有经济可行性，侧面反映了水资源成本

对造林增汇活动的约束。 综上所述，在考虑水资源成本后，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会显著降低，但其被

约束程度弱于造林面积。 其中再造林受到的约束作用更小，是中国未来造林增汇的主要驱动力，并且中国未

来造林活动的重点工作应集中在广西、贵州、山东、河南和福建等地区。
２．３　 碳市场激励

图 ６ 显示了林业碳汇交易价格对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占比的影响。 可以发现，当碳价为 ０
时，无、有水成本约束的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占比分别仍有 １５．３４％和 ８．３５％，中国双重可行造林碳汇潜力

占比分别为 ３０．２９％和 ２１．６５％，其对碳中和生态增汇目标的贡献分别为 ４．４２％—６．８７％和 ３．１６％—４．９１％。 说

明即使不存在碳市场的激励，中国仍然有一定的自然可行的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满足经济可行性，有超过１ ／ ５
的造林碳汇潜力不需要由碳市场激励即可进行投资。 在当前约 ７０ 元 ／ ｔ ＣＯ２的碳价激励下，无、有水成本约束

下的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占比分别上升了 ７．３３％和 ３．２４％，中国双重可行造林碳汇潜力占比则分别上升了

６．４０％和 ４．０６％。 说明当前碳市场对中国造林增汇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忽略水成本则会夸大此作用。

图 ６　 碳市场对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及碳汇潜力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ｎ ｄｕａｌ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假设碳市场激励下中国双重可行造林碳汇潜力的碳中和贡献达到 １０％，水成本约束情景下的碳价要达

到 ４２０．６５ 元 ／ ｔ ＣＯ２，仍然是当前碳价的数倍。 说明当前较低的碳价限制了碳市场对造林增汇的激励和市场调

节作用，而主要原因在于木材收益仍是造林的主要经济驱动力，碳汇收益的平均占比仅约为 ２０％。 Ｌｉｎ 等［４３］

认为将碳价逐步提升到 １３７．９５ 元 ／ ｔ ＣＯ２（由原文 ２０ 美元 ／ ｔ ＣＯ２按照当年 ６．８９７６ 的汇率换算得到），将会促使

碳市场发挥最优效应。 但本研究认为该种观点可能过于乐观。 因为即使碳价提升到该水平，在有水成本约束

情景下的中国双重可行造林碳汇潜力的占比也仅提升了 ２．２３％，幅度较小，反映了碳市场对造林增汇的激励

作用有限。
２．４　 敏感性分析

将模型（１）中木材价格、轮伐期、造林初始成本、金融贴现率相较于基准值分别上升和下降 ２０％，以探究

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对各参数变化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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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报告了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占比对四种参数变动的敏感性结果。 结果显示，相较于基

准值，在有水成本约束情景下，木材价格变动导致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的占比分别变动 １．６０％和－５．７９％；
而轮伐期、造林初始成本、金融贴现率变动导致相应值分别变动－３．２４％和 １．９０％、－３．２４％和 １．６０％、－５．７９％
和 １．６０％。 同时，在有水成本约束情景下，木材价格变动导致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的占比分别变动 ２．９０％
和－７．６５％；而轮伐期、造林初始成本、金融贴现率变动导致相应值分别变动－５．１１％和 ３．６７％、－４．０７％和

２．９０％、－７．６５％和 ２．９０％。

图 ７　 敏感性分析

Ｆｉｇ．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Ｆ：木材价格；Ｔ：轮伐期；Ｃｏ：造林初始成本；ｒｄ：金融贴现率

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在两种约束情景下，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对木材价格的下

降、轮伐期的延长、造林初始成本的上升和金融贴现率的上升比较敏感。 说明不同经济因素对造林经济可行

性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异，其中木材价格和金融贴现率成为促使造林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
不同参数下，无水成本约束下的中国双重可行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的占比分别未超过 ２５％和 ４０％，而有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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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约束下的相应值分别未超过 １５％和 ３０％，且占比均更低。 反映了忽略水资源成本会导致显著夸大中国双

重可行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结论的稳健性。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提升造林碳汇潜力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 但不同土地来源、碳库选择和测算方法下的中国

造林碳汇潜力结果不尽相同。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为 ２．１０ 亿 ｔ ＣＯ２ ／ ａ，略高于

Ｃａｉ 等［１２］估算的 １．０４ 亿 ｔ ＣＯ２ ／ ａ，原因在于其忽略了采伐后林产品的碳储功能。 而本研究的结果又低于 Ｗｅｎｇ
等［１３］测算的 ６．１７ 亿 ｔ ＣＯ２ ／ ａ，因为其在识别中国可造林区域时，对水热条件的约束较弱，得到的可造林面积高

于本研究。 同时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考虑经济条件，特别是在水资源成本约束情景下，中国可投资的造林碳

汇潜力仅约为自然可行的 １ ／ ４，说明在忽略了成本收益的经济条件约束后，中国造林碳汇潜力会被显著夸大，
这与 Ｈｕａｎｇ 等［４４］的观点一致。 除此之外，虽然碳市场交易往往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框架下碳减排的最有效措

施之一，但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碳市场交易价格过低，对造林增汇的激励作用较小，这与张颖等［４５］ 的

发现相同。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研究尺度上，受限于数据，从省级层面进行分析而忽略了中国各省

（市、自治区）内部之间的差异；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基于林龄与蓄积量关系的生长方程预测造林碳汇潜力，
而忽略了实际林龄的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对林木生长的影响，这可能导致造林碳汇潜力被低估［４６］。 因此，
如何考虑未来气候变化对林龄实际的影响，并从更精细的尺度上评估中国自然和经济双重可行的造林碳汇潜

力，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３．２　 结论

（１）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面积约为 ６６５７．５７ 万 ｈｍ２，造林碳汇潜力为 ２０４．８９ Ｍｔ ＣＯ２ ／年，无水资源成本约

束时，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面积和碳汇潜力分别为 １５０９．３１ 万 ｈｍ２和 ７５．１８Ｍｔ ＣＯ２ ／年，分别占自然可行的

２２．６７％和 ３６．６９％。 但在水资源成本约束下，两者占比分别下降到 １１．５９％和 ２５．７１％，下降幅度约为 ５０％和

３０％。 水资源成本约束的对象主要是云南的草地和坡耕地、广东和浙江的草地、湖北以及重庆的坡耕地。
（２）中国自然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对碳中和生态增汇目标的贡献为 １４．５９％—２２．６６％，而在水资源成本

约束下，当前碳市场仅能促使中国双重可行的造林碳汇潜力占比上升 ４．０６％，进而激励中国造林增汇的碳中

和贡献从 ３．１６％—４．９１％提升到 ３．７５％—５．８３％。 而若要使得中国双重可行造林碳汇的碳中和贡献超过

１０％，碳价则必须达到 ４２０．６５ 元 ／ ｔ ＣＯ２，远高于当前市场水平。 说明当前中国碳市场对增强造林碳汇的激励

作用有限。
（３）在水成本的约束下，中国双重可行的再造林土地面积为 ６４８．７８ 万 ｈｍ２，占比 ８４．０７％，相比于无水成本

约束情景下降了 ４４．３１％，且低于新造林 ６４．３２％的下降幅度。 而中国双重可行的再造林碳汇潜力为 ４３．０７ Ｍｔ
ＣＯ２ ／年，占比为 ８１．７５％，下降幅度为 ２７．５４％，也低于新造林的 ３８．９１％，说明中国可投资的新造林土地受水资

源成本的约束作用更强。 其中新造林碳汇潜力主要由山东、河南和贵州贡献，再造林碳汇潜力主要由广西、贵
州和河南贡献。
３．３　 政策启示

一是不可忽视但应避免高估中国造林的碳汇潜力，重视水资源成本对造林增汇的约束作用。 政策制定者

在进行造林区域的规划时，应统筹考虑生态本底和成本收益对造林活动的约束，避免在 ４００ ｍｍ 等降水量线

附近开展造林，特别是在该线的西侧，虽然大部分地区满足自然可行性，但在成本收益约束后，变得不再经济

可行。 并且针对该线东侧的湖北和云南等地区，应谨慎开展大规模造林活动，尽快通过完善农业水权交易机

制，以提高用水代价和成本，倒逼营造林主体提高用水效率。
二是健全碳交易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 首先，应尽快建立林业碳汇交易的评估、登

记、监测、交易和监管机制，并培育相关的中介和咨询机构，为林业碳汇的核算与定价提供保障。 其次，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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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ＥＲ 机制重启的契机，优先将林业碳汇纳入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并积极探索林业碳汇的期权等金融衍生

品，以提高碳汇市场的流动性。 最后，构建并完善多层次的碳汇市场体系，支持如广西和贵州等地方政府建立

区域碳汇市场试点，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林业碳汇市场活力。
三是中国造林增汇应在合理利用新造林土地的同时，重点发挥再造林土地的优势。 一方面，应继续借助

退耕还林等国家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对山东和河南等地区的宜造林土地进行科学规划，并尽可能选择耐旱速

生的本地树种进行造林，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新造林的增汇潜力。 另一方面，重点关注广西、贵州等地区的森林

恢复和管理活动，加大对营造林行为的补贴范围和强度，同时提高对林地用途转变甚至荒废行为的惩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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